
湖 南 省 林 业 局
湘林规函〔2024〕5号

湖南省林业局
关于下达 2024 年提前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
乡村振兴支持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

资金任务计划的通知

各市州林业局，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和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9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结合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湘财预〔2023〕323号），经研究，现

将 2024年提前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支持欠发达国有林

场巩固提升资金任务计划下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2024年提前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支持欠发

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资金任务计划表

湖南省林业局

2024年 1月 16日


